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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远程异地评标

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远程异地评标活动统一、规范和有序开展，

提升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场所设施、评标专家及评标系统等资源

利用效率，切实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公平公正，阳光交易，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

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电子招标投标办法》《河南省公共资源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河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网络抽取终端管

理暂行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结合我市实际，特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远程异地评标是指采用信阳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远程异地评标综合调度系统和电子交易系统，在河

南省综合评标专家库（或政府采购库）抽取终端抽取项目所在

地专家和异地专家，通过远程调度、专家身份认证、视频语音

实时交互和在线监管等，依托“互联网+” 等信息化技术完成

的电子评标活动。

第三条 信阳市行政区域内进入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

符合行政监督部门规定、且具备电子招标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

项目，其远程异地评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信阳市行政区域内符合下列范围和标准之一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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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资源交易项目，应当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由项目行政监督部

门在招标文件备案中予以明确：

（一）必须采取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具体范围和标准如

下：

工业项目：项目总投资在 1 亿元以上；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交通、水利等项目:总投资在

5000 万元以上；

（二）信阳市行政区域范围内评标专家资源不足，不能满

足招标需求的；

（三）政府采购项目鼓励积极参与。

第五条 招标人自行申请远程异地评标的，可以采用远程

异地评标。

第六条 本办法第四条所规定应当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

公共资源交易项目，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不采用远程异

地评标：

（一）因专业特殊、技术要求复杂、有特殊评标要求，

不适宜采用远程异地评标的，由招标人向项目行政监督部门提

出申请，经批准后可以不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二）隔夜评标项目。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七条 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信

阳市行政区域内远程异地评标工作的协调推进。市县（区）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负责远程异地评标具体组织实施及运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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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行政监督部门应按照“谁主管、谁监管”的原

则，做好远程异地评标项目组织实施的监督检查工作，并依法

依规处理投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章 场地和设施安排

第九条 市县（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按照远程异地评

标标准要求，配备评标计算机、音频通话、视频监控、指纹识

别等设施设备，设置远程异地评标机位，设立专门远程异地评

标管理岗位，保障远程异地评标所需条件和环境。

第十条 远程异地评标项目应按照公共资源交易受理程

序，办理场地预约手续。远程异地评标场地分主场和副场，其

中受理项目进场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主场，主场以外的其他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副场，副场数量一般不超过两个。开展协

作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之间，应正式致函开展合作，并明确专

职人员负责场地之间的沟通协调。

第四章 评标评审

第十一条 评标专家的抽取，统一由主场按照《河南省综

合评标专家库网络抽取终端管理暂行办法》《河南省财政厅关

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评审专家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豫财

购〔2017〕8 号）随机抽取主场和副场所在地的评标专家。主

场评标专家人数最多不超过所有评标专家人数的三分之一。如

主场所在地专家数量较少，或没有相应专业评标专家，可在副

场所在地抽取全部评标专家。

第十二条 评标专家在确认参加评标后，因出现临时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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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出席、因故不能完成评标、因回避或迟到超过规定时间被

取消当次评标资格等情况时，可启用应急专家库补抽，专职人

员应及时通知主场专家抽取室，由专家抽取工作人员通知招标

人进行补抽。

第十三条 远程异地评标主、副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自

负责本地评标委员会成员身份核验和签到工作，统一保管其通

讯工具，指引评标专家至远程异地评标机位，并为远程 异地

评标提供技术协助和服务。

第十四条 远程异地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使用数字认证

证书参加评标活动，实现身份认证与文件签署等。招标人代表

参与评标活动的，应当使用数字认证证书。

第十五条 评标委员会的主任评委原则上在主场评标专

家中推选，如采用主场开标、副场评标的，评标委员会负责人

在副场评标专家中推选。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按照法律法规规

定和招标文件要求，独立公正评标，主、副场的评标委员会成

员在评标过程中具有同等权利和义务，如遇评审意见不一致，

由主任评委组织评标委员会成员进行远程在线协商讨论，无法

统一意见的，应当通过电子交易系统进行投票表决，主场和副

场应当对表决过程进行监控和记录。

第十六条 评标委员会成员签署完个人评审表、评标汇总

表和评标报告等文件后，需等待主场下达评标结束指令后方可

离场。

第十七条 远程异地评标需要对评标结果进行复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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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人应当按有关规定报行政监督部门同意后，组织原评标委

员会成员（不少于三分之二）进行远程异地或者集中复核。

第十八条 远程异地评标活动结束后，应由主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将主、副场评标项目的视频监控、桌面监控的音视

频数据和评标电子资料备份，按规定统一存档、管理，保存期

限不少于 5 年，并提供查询服务。招标人依法需要保存资料档

案的，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向其提供。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计

入主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数据统计。

第十九条 行政监督部门、招标（釆购）人、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对评标专家的考评由主、副场分别进行，考评结果由主

场汇总。

第五章 专家劳务报酬支付

第二十条 远程异地评标的专家劳务费由招标人按照主、

副场当地标准规定执行。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在

评标工作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统一支付。评标专家在交易系统

签到时应如实填写银行账号信息。

第六章 应急措施

第二十一条 市县（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应建立远程异

地评标应急管理制度，并据此制定应急处理预案，完善远程异

地评标安全管理及保密等制度，建立远程异地评标活动管理台

账，不得随意简化程序，做到环节把关、过程留痕，确保远程

异地评标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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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二条 拟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的项目，抽取比例

不受第十一条限制，主、副场可在协商评标专家抽取比例后，

各自在本省综合评标专家库或政府采购专家库抽取评标专家，

按前款规定组织实施。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 8 -

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22年 1月 1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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